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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工作重點及運作情形 

◆審計委員會旨在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公司在執行有關會計、稽核、財務報導流程及 

 財務控制上的品質和誠信度。 

  ◆本委員會之運作，以下列事項之監督為主要目的： 

一、 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二、 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 

三、 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四、 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五、 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本委員會年度工作審議重點包括： 

 一、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二、 對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三、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四、 審核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五、 審核重大之資產及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六、 審核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七、 審查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八、 評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九、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十、 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之年度財務報告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第二季財務報告。 

 十一、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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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 114年度運作情形資訊： 

審計委

員會召

開日期 

議案內容摘要 
決議 

結果 

公司對審計委員會意 

見之處理 

114 年 3

月 11 日 

1.113 年度財務報表及營

業報告書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送請董事會審

查，並提請股東會承

認。 

2.113 年度虧損撥補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送請董事會決

議，並提送股東常會

承認。 

3.本公司 113 年度「內部

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送請董事會審

查。 

4.委任會計師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送請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授權董事長

代表本公司簽署委任

文件。 

5.本公司銀行授信額度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6.修訂本公司「薪工循環」

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7. 「公司章程」修訂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送請董事會審

查，提請股東常會討

論。 

114 年 5

月 9 日 

1.114 年第一季財務報表

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2.本公司銀行授信額度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3.修訂本公司「關係人相

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

規範」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4.修訂本公司「核決權限

表」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114 年 8

月 11 日 

1.114 年第二季財務報表

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2.「核決權限表」修訂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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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公司設備採購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授權董事長全權

處理後續相關事宜。 

114年 11

月 11 日 

1.115 年度營業計劃書及

預算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2.114 年第三季財務報表

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3.115 年度稽核計畫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4.追認本公司為子公司威

茂股份有限公司背書保

證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於股東常會報告。 

5.本公司承租辦公室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授權董事長全權

處理後續合約簽訂等

相關事宜。 

6.修訂永續發展實務守則

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 

7.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案 

 

全體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 

依法提請董事會決

議，董事會決議通過

後，提請股東常會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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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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